西安市残疾人自强绿色行动实施细则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实施“追赶超越”战略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，呼应精准扶贫政策，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。我们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拓展残疾人就业面，改善生产生活状况，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，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，使残疾人就业逐步普及、稳定、合理。活动实施细则如下：

1、 目标任务

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，开展农村残疾人“自强绿色行动”活动。在除城区（新城、碑林、莲湖、雁塔、未央）以外的区县开展。

二、扶持标准

每名残疾人补贴2000元，用于购买种子、苗木、牲畜等生产资料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凡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残疾人，由本人向所在区县残联提出申请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后填写《“自强绿色行动”项目扶持登记表》，社区（村）残联填写意见并盖章后，报街办（乡镇）残联审核盖章，报区县残联审核盖章，区县审核完毕后报市残联审核汇总，核拨资金。

四、经费来源

项目经市和区县两级残联组织进行评估考核后，报市财政局核准。凡项目落实到人，实施到位，目标任务完成的，扶助经费由市和区县两级财政及时拨付。所需经费由市、区县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中列支，按市和区县两级负担比例分担。

五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各区县残联要对本区县残疾人的劳动能力和他们现有种植、养殖情况以及可能从事的种植、养殖业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，摸清底子。确保专款专用，确保残疾人特困家庭能够得到应有的就业服务和援助。要通过新闻媒体做好宣传工作，通过多方努力，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目标任务的落实。

（二）要按照下达的目标任务，明确责任，层层落实。做好项目的技术培训和检查指导工作。帮助残疾人解决种苗管理、防病防疫和产、供、销等一些具体问题。
（三）各区县在实施过程中，要注意发现典型，及时总结上报典型材料。此项活动将纳入残联系统年度目标考评范。    

（四）认真做好统计上报工作。根据执行情况，项目需如实填写《“自强绿色行动”项目扶持登记表》《“自强绿色行动”汇总表》相关表格及汇总表，并于9月30日前按项目要求上报市残联（含电子版），并完成西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信息系统录入审核工作。
（五）此项目解释权归属市残联，具体由市残联教就处执行。

（六）西咸新区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附件：1、西安市残疾人“自强绿色行动”项目扶持登记表

 2、西安市残疾人自强绿色行动汇总表

附件1：

西安市残疾人“自强绿色行动”项目扶持登记表
区（县）       街办        社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 族
	

	残疾类别
	
	联系电话
	
	家庭人口
	
	人均收入
	

	家庭住址
	
	残疾证号
	

	家庭

基本

情况
	

	开展

项目

条件

及设想
	

	村（组）

帮扶

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年  月   日
	乡镇

（街道）

帮扶

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年  月   日

	区（县）

残联

意见
	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村（组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区（县）残联各留存一份，确保每年度资料完整，以备检查。

附件2：

西安市残疾人自强绿色行动汇总表

	序号
	姓  名
	性别
	年 龄
	残疾类别

及等级
	残疾证号
	家庭

人口
	人均

收入
	开展项目
	家庭住址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注：汇总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区县残联留存，一份上报市残联备份。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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